
关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校匹配经费的通知
各学院项目负责人：
根据沪海洋科[2010]25号文《关于印发<上海海洋大学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经费匹配办法>的通知》,请各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实际需要对2014年国拨经费未匹配部分提出经费匹配申请，并严格按照学校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及预算合理使用匹配经费。本次申请的匹配经费2015年底前使用完（具体时间以立项时财务处通知为准），根据需要可以分批申请，最高为到款经费的30%，已匹配经费不得重复申请。2014年12月30日前，项目负责人提交《上海海洋大学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经费匹配申请表》3份至科技处。
科技处

2014年12月8日

附件：
上海海洋大学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经费匹配申请表
上海海洋大学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经费匹配申请表

                                                                   经费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校科研编号
	

	所属计划类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资助总经费
	
	本次国家拨款
	
	匹配经费（本次拟申请匹配经费，最高30%）
	

	匹配经费
（A类经费）使用预算
	

	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严格按照学校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及使用预算合理使用匹配经费。
签字：

	所在学院意见
	签字：                  盖章：

	科技处
意见
	签字：                  盖章：

	学校意见

	签字：                  盖章：


注：保持表格格式，不加页。财务处、科技处及本人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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